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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灵早教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从伟因经营需要向陈有福借款 100 万元并

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本金为 100 万元，合同未约定归还期限，同时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妻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冯玲及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责任范围为借款本息、违约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021 年 5 月 9 日，沈从伟、冯玲及公司与陈有福就上述涉诉情况达成和解并签

订《和解协议书》：沈从伟承诺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本金及利息共计 107.5

万元；冯玲、公司对和解协议项下沈从伟的还款责任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为 2 年。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了《关于

补充确认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议案，因表决股东不足 3人，议案直接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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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不适用 

（二）自然人适用 

被担保人姓名：沈从伟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后山村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沈从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从伟因经营需要向陈有福借款 100 万

元并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本金为 100 万元，合同未约定归还期限，同时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妻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冯玲及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保证责任范围为借款本息、违约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021 年 5 月 9 日，沈从伟、冯玲及公司与陈有福就上述涉诉情况达成和解

并签订《和解协议书》：沈从伟承诺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本金及利息共计

107.5 万元；冯玲、公司对和解协议项下沈从伟的还款责任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 2 年。浙江久灵早教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沈从伟向陈有福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100 万

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上述担保系沈从伟个人需要。。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已经涉及诉讼，如沈从伟无法支付上述款项，公司存在为其上

述债务承担违约清偿责任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已经涉及诉讼，如沈从伟无法支付上述款项，公司存在为其上

述债务承担违约清偿责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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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07.5 100% 

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保金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7%。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107.5 万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额

为 107.5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久灵早教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浙江久灵早教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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